附件1
“两制”和专题组织生活会工作指引

根据共青团中央《关于面向广大团员和青年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通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基层组织“三会两制一课”实施细则》要求，结合实际，每个团支部应结合年度团员教育评议召开1次专题组织生活会，现制定工作指引如下。
一、目标要求
动员引领团员和青年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努力掌握这一重要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善于运用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提高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领悟力，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达到铸牢对党忠诚、坚定理想信念、发扬斗争精神、勇于挺膺担当的目标任务。
二、参加范围
（一）“两制”：组织关系隶属于我校的全体共青团员（含担任团干部的党员和预备党员），其余保留团籍的共产党员可自愿参加团员教育评议（参评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共青团干部需团内民主评议结果为优秀）。
（二）专题组织生活会：全体共青团员（含2025年新发展团员）与青年学生。
全体团干部（含保留团籍的党员团干部）要结合年度团籍注册工作同步开展团干部年度信息录入和注册工作。
三、专题组织生活会
（一）组织形式
组织生活会原则上以支部为单位召开，结合团员先进性评价和团员教育评议、团支部“对标定级”及年度团籍注册工作同步开展。
（二）主要安排
1.开展会前学习
采取集中学习和自学相结合的方式，重点学习以下内容：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学习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学习党的二十大关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学习了解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2.查找差距不足
团员要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共青团员和青年的要求和期望，对照党的二十大确定的战略目标和重大任务，对照团员先进性评价标准，突出大学生团员树立投身国家重大战略和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的职业观、事业观，分享体会、查找不足、改进提高。
3.召开组织生活会
（1）一般以团支部为单位召开。支部团员人数较多的，可先以团小组为单位召开、团员交流发言，再以团支部为单位进行总结，会上只安排支部书记、委员、团小组长发言。支部团员人数较少的，相邻相近的若干团支部联合召开。
（2）组织生活会实到人数应不少于支部团员总数2/3。团员因故不能到会可采取网络会议形式开展，具备条件的会场应悬挂团旗。
（3）组织生活会应有学院教师团干部、辅导员（班主任）参与指导。
（4）组织生活会基本流程：
①唱团歌；
②团支部书记汇报团支部今年开展团员和青年主题教育情况，特别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情况和组织生活会准备情况，并结合团支部工作和个人实际交流体会认识；
③团支部委员、其他团员围绕个人表现、发挥团员作用等情况撰写自我评价材料，在支部大会上进行自我评价，其他团员对其评议，交流心得体会，肯定成绩、指出不足；
④开展团员先进性评价民主测评投票；
⑤上级团组织负责人或本级党组织负责人点评讲话；
⑥重温入团誓词。
（5）保留团籍的党员可不参加团员先进性评价和团员教育评议，如要参评优秀团员和优秀团干部则必须参与团员教育评议，且结果为优秀。
4.评价与结果运用
1．坚持民主集中制，根据《团员先进性评价指标》（附件2），围绕“有信仰、讲政治、重品行、争先锋、守纪律”五个方面，开展团员先进性评价。团员先进性评价结果作为确定团员年度教育评议等次的主要依据。
2．在以支部为单位进行民主测评的基础上，支委会按照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四个等次，研究提出团员的建议评议等次，报学院团委批准。
3．确定评议等次，应注意“看票不唯票”，评议学生团员要防止唯分数、唯成绩。评议等次作为年度团籍注册、优秀团员和团干部评选、推优入党的重要依据。
[bookmark: _Hlk120263689]4．优秀等次团员数量应控制在参评团员人数的30%以内。触发《团员先进性评价指标》（附件2）“负面清单”情形的，年度不得评优，团组织应视情节给予组织处置或纪律处分。
5．对评议等次为基本合格的团员，应由支部书记或学院团委负责人进行谈话、教育帮助。对评议等次为不合格的团员，团组织要对其进行教育帮助，限期改正，暂缓团籍注册。处置不合格团员要严肃慎重、实事求是，做到事实清楚、理由充分，处理恰当、手续完备。
四、团员教育评议
（一）开展方式
开展团员教育评议工作应召开团支部大会，团员人数较多的支部，可先由各团小组会议开展评议并提出初步评议意见后，提交支部大会研究确定。到会团员超过应到会团员总数的三分之二方可进行评议。
（二）团员评议等次及标准
团员评议等次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四个等次，其中优秀等次团员数量应控制在参加评议团员人数的30%以内。
优秀等次团员的主要条件为：理想信念坚定，拥护党的领导，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强，自觉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遵纪守法，品格高尚；自觉遵守团章，模范履行团员义务，积极参加团的组织生活和活动，有强烈的团员意识和荣誉感；学习成绩优良，过去两个学期综合测评名次均在班级前50%；工作本领过硬，善于创新创造，具有艰苦奋斗精神，在本职岗位上业绩突出，能够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成为注册志愿者，积极参加公益活动；在团员青年中有较高威信。
合格等次团员的主要条件为：拥护党的领导，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够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能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团的纪律；能够执行团的决议，完成团组织交给的任务，参加团的组织生活和活动；能够在学习、生产、工作及其他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关心集体，乐于助人，热心帮助青年进步，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